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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

内容摘要 由于民族历史传统不同,辽 、宋、西夏、金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妇女生活

状况存在某些较为明显的差异。但从总体上沈,其 社会地位普遍高于汉族妇女,其 历

史贡献亦更大。在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下,随着母权制痕迹的逐渐消退,各 少数民族

妇女的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。这只怕不能简单地视为社会退步的表征,或 许还应作为

社会进步的例证。

关键词 辽宋西夏金时期 少数民族 妇女生活

一 契丹、女真等东北各族

在东北各族中,以契丹和女真最具代表性,但两者妇女的社会地位差距较大。

(一 )契丹

契丹社会长期保留母权制痕迹,妇女社会地位较高。下面二种礼俗即是女性在社会上受到

尊重的反映。1,再生仪。《辽史·国语解》称 :“ 国俗,每十二年一次,行始生之礼,名 曰再生。惟帝

与太后、太子及夷离堇得行之。又名覆诞。
”
夷离堇即统军马大官,后改称大工。这一礼仪据说是

契丹族早期首领阻午可汗所创。《辽史·礼志六》载有皇帝举行再生仪的礼仪程序,其内容是皇帝

每隔 12年回顾一次初生时的情景与母亲的养育之恩,并说 :“ 再生之仪,岁 一周星,使天子一行是

礼,以起其孝心。
”
通过这一礼仪以表达并启发人们对母亲的崇敬。2.|甲 里圃。《辽史刂L志六》

称 :“ 二月一日为中和节,国舅族萧氏设宴,以延国族耶律氏,岁 以为常
”

;“ 六月十有八日,国俗,耶

律氏设宴,以延国舅族萧氏。
”
契丹语称这两个日子为柙里时,忄 甲音狎,耐 渎颇。如总译为汉语 ,忄 叩

里即请,酎即时。这一仪式表明在具有姻亲关系的i两 个氏族或家族之间,女方与男方地位较平

等。3.拜奥礼。《辽史·公主表》称 :“ 契丹故俗,凡婚燕之礼,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,渭 之奥

姑。
”
《辽史·国语解》称 :“ 拜奥礼,凡纳后,即族中选尊者一人当奥而坐,以 主其礼,谓之奥姑。送

后者当奥而拜,故云拜奥礼。
”
奥指房屋西南隅,古时为尊长所居之方位。此礼起源于母系氏族社

会时期,婚礼由氏族中年纪最长、威望最高的妇女主持。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后,演变为由男方氏

族中地位最高的同姓女性主持。祖母、母亲系异姓,因 而主持婚礼的女性往往是未出嫁的少女 ,

阿保机之女质古儿时就做过奥姑。辽朝建立后,婚礼仍必须由女性主持。

此外,按照契丹习俗,丈夫死后,妻子可以再嫁。如圣宗的外甥女秦晋国妃萧氏在丈夫耶律

隆庆死后,奉诏再嫁耶律宗政,宗政借故辞婚,又嫁刘二玄。圣宗第八女长寿在丈夫大力秋死后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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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嫁萧丨造占。即使丈夫在世,妻子也可提出离婚并再嫁。如道宗第三女特里
“
以驸马都尉萧酬斡

得罪,离之
”
,“ 改适萧特末

”
。景宗第四女淑哥

“
与驸马都尉卢俊不谐,表请离婚,改适萧神奴

”
。

圣宗第二女岩母堇
“
初嫁萧啜不,改适萧海里,不谐,离 之。又适萧胡靓,不谐,离之,乃 适韩国工

萧惠
”
。兴宗长女跋芹

“
与驸马都尉萧撒八不谐,离之

”
,“ 改适萧阿速

”
。她因所谓

“
妇道不修

”
被

休弃,“ 又嫁萧窝匿
”[1]。 特别是景宗的皇后萧绰以国母之尊,再嫁韩德让,并 当众公开,对北宋

使者曹利用也不避讳。圣宗对其继父十分尊重,父事之。可见,妇女再嫁完全符合契丹的民族习

俗与道德规范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东胡族系的传统为 :“ 凡事只从妇谋
”[2]。

契丹保持这一传统,妇女有权

参与一切社会事务,活动范围绝不局限于家庭,因而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

女能人,并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政治上,秦晋国妃萧氏就很有头脑。她
“
读书至萧、房、杜传,则慨然兴叹,自 以为有匡国致

君之术,恨非其人也
”
,道宗

“
以其知国家之大体,诏 赴行在,常 备询问

”
。她

“
轻财重义,延纳群

彦
”

,“ 内外显寮,多 出其门
”[3]。 在契丹族妇女中,当 推太祖皇后述律平与景宗皇后萧绰最有政

治才干,并曾执掌朝政。述律平儿时便
“
简重果断,有雄略

”
。立为皇后后,太祖行兵御众,她常预

其谋。太祖死后,她成功地制服了反对派。萧绰儿时即聪明能干,受到父亲夸奖 :“ 此女必能成

家∵[41。 立为皇后后,协助景宗处理朝政,景宗
“
谕史馆学士,书皇后言亦称

‘
朕

’
暨

‘
予

’
,著 为定

式
”
。她在景宗晚年,“ 以女主临朝,国 事一决于其手

”[5];圣宗时,临朝称制 27年。《辽史·后妃

传》称 :“ 圣宗称辽盛世,后教训为多。
”

在军事上,契丹妇女的才能与作用尤其突出。《辽史·后妃传·论曰》:“ 辽以鞍马为家,后妃往

往长于射御,军旅田猎,未尝不从。如应天之奋击室韦,承天之御戎澶渊,仁懿之亲破重元,古所

未有,亦其俗也。
”
应天即述律平,她选蕃汉精壮组成属珊军,多达 2万骑。太祖与党项交战,黄

头、臭泊二室韦趁机偷袭辽朝,述律平
“
勒兵以待其至,奋击,大破之,由 是名震诸夷

”[6]。 承天即

萧绰,她在统和年问,跨马行阵,亲 自指挥对宋作战。仁懿即兴宗皇后萧挞里,皇太叔耶律重元拥

兵谋反,她
“
亲督卫士,破逆党

”[7]。

在文化上,道宗皇后萧观音与天祚帝文妃萧瑟瑟就是两位才女。萧观音
“
姿容冠绝,工诗,善

谈论,自 制歌词,尤善琵瑟
”[:]。 其《伏虎》诗云 :“ 威风万里压南邦,东去能翻鸭绿江。灵怪大千

俱破胆,那教猛虎不投降!” 道宗读后
“
大喜

”
,称

“
皇后可谓女中才子

”[9]。 萧瑟瑟
“
善歌诗

”
,天祚

帝
“
畋游不恤,忠 臣多被疏斥

”
,她作歌讽谏 :“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,勿伤多难兮畏夷人;不如塞奸邪

之路兮,选取贤臣。直须卧薪尝胆兮,激壮士之捐身 ;可以朝清漠北兮,夕 枕燕云。
”[10]矛 头直指

“
奸邪

”
。萧观音、萧瑟瑟二人均因受诬陷,被 赐死。这表明对契丹妇女的社会地位不能估计过

高,即使贵族妇女仍是男子的附属品。

辽朝建立之初,便尊崇孔子并建孔庙。契丹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,在妇女问题上的主要表现

有三。1.建立命妇制度。内命妇制度始于太祖时,基 本仿效唐制,妃 嫔有贵妃、惠妃、德妃、元

妃、文妃、丽仪、淑仪、昭仪、顺仪、芳仪、和仪等封号,女 官有尚寝、尚服、尚功、尚仪等职位。外命

妇制度始于太宗时,与唐制几乎完全相同,有大长公主、长公主、公主及国夫人、郡夫人、郡君、县

君一类的封号。与这些
“
贵

”
妇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谓

“
贱

”
妇人。洪皓《松漠记闻》卷上称 :“ 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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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、女真渚国皆有女佃,lllJ其 良人皆有小妇、侍婢。
”2.开 始讲究

“
妇逍

”
。契丹上层妇女原本十

分喜欢打扮。《鸡肋编》卷⒈说:列{(地 良家十族女子
“
冬月以枯蒌涂面,谓之佛妆,但 加傅而不洗 ,

至奋暖方涤去,久不为风 H所侵,故洁白如玉也
”
。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,某些契丹妇女起而I反对

妖艳。《辽史◆后妃传》称 :耶伴重元之妻
“
以艳冶自矜

”
,萧观古发现后,当 Hu加 以劝戒 :“ 为贵家

妇,何必如此
”
。《辽史·公主表》载,景宗第二女延寿女

“
性沉厚

”
,“ 甚得妇逍,不 以贵宠自骄

”
,其

母萧绰
“
于渚女尤爱

”
。圣宗笫三女槊古有

“
礼法自将

”
之称。3.接受节烈观念。《辽史·歹刂女传》

序认为 :“ 与其得烈女,不若得贤女。天下而有烈女之名,‖ 幸也。
”
该传表杉了两位贤女,叩 被沓

为
Ⅱ
女秀才

”
的邢简之妻陈氏及

“
能诗文

”
的I丨阝律常哥,这 勹儒家观念并不宄仝合拍。同时义表彰

了二位所渭烈女 :耶律奴之妻萧意辛以
“
夫妇之义,生死从之

”
为理由,请求 勹因受诬陷而被流放

的丈夫同行 ;耶律术者之妻萧讹里本,丈夫死后,她表示
“
尢阳则阴不能立

”
,立 “u自 杀 ;耶 律屮之

妻萧兰
“
为贼所执

”
,发哲 :“ 人欲污我者,以u死之

”
。这

=位
妇女都接受了节烈观念 (冫 丿l二 泰六年(公

元 10t7年 )四 月,圣宗
“
禁命妇再醮

”
[⊥ J】 。这逍禁令虽然难以实行,但毕竞反映了契丹妇女的社

会地位呈下降趋势。

(二 )女真

按照女真族的习俗,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以下两项权利。⊥.财产攴配权。《金史叫丨1纪》

记述了女真族始祖函普与其妻子结婚的怙形,函普
“
以苷牛为聘礼i"j纳 之,并件其赀产

”
Ⅱ《金史·

徒单恭传》载,兀鲁丈夫死后,徙单恭
“
谋取其家财,强纳兀鲁为帘

”
c町 吧,呐 浒之女和兀鲁都方1

财产拥有者。2.离婚改嫁权。如丿1台初嫁徙单定玎,l叮嫁徙单恭 :阝刂Ι⒒丿先初嫁阿虎迭,"嫁 南

家,又嫁完颜亮;唐括定哥初嫁乌带,再嫁完颜j亮 ;唐括石矸初嫁完颜文,离婚后盯嫁完颜亮 ;扦特

懒初嫁萧拱,再嫁完颜文;叉察初嫁特Ⅰl,再嫁乙剌朴,离婚后又嫁完颜亮。女真 上层社会,男 性

有妾媵,女性有假呖儿。《金史·后妃传~卜》称 :宫屮
“
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,号假厮儿

”
。

如阿哏虎与假厮儿胜哥
“
同卧起,如大妇

”
,可称同性夫妻。

同契丹社会一样,女真社会 κ期保留母杈制痕迹,下 而两种习俗即是其例证。L,男 下女。

《金志·婚姻》载,女真男女成亲时,“ 妇家无大小,皆坐炕上,婿党罗拜其下,渭之男下虫
冖

`这
一习

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。2.复姓。如耨碗温敦系耨碗与温敦二姓的复合,分别为父系勹母系的

族姓c这种现象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时期的产物。

与宋轱区汉族妇女相比,女真妇女的社会地位从总体上说要高些。阻女真婢女的社会地位

低于宋辂汉族居住区,她们既被作为陪嫁物、随葬品,又被视为牲南、财货 ,“ 北人以金银、奴婢、羊

马为博
”[I2],还被土人任志屠杀。南宋使者范成大在定兴县(令属河北)客邸前,看到婢女脸士̂刺

有
“
逃走

”
二宇,并称 :“ 主家私白黥涅,虽 杀之不禁。

”
其《清远店》诗云 :“ 屠奴杀婢官不问。

”[I31大

定十八年(公元 11Ttg句i),世 宗颁布法令,对杀奴稍加限制。与契丹妇女相比,女萁妇女的社会地

位又要低些。女其源出肃慎,其传统是所渭
“
妇贞而女浮

”[141之类。金轫j建氵后,女真受屮原文

化形响,妇女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。《松漠记闻》卷上载,金朔法律规定
“
殴妻致死,△川器刃哲 '卜

加刑
”
,原 囚是

“
侧室多,恐正室妒忌

”
。对J七 ,妇女

“
莫∷亻〈Ⅱ乖骂,以 为占无此法

”
∵

女真不少 L层妇女在政治 卜、军事 卜颇有才十。如丨女真茼领乌古乃之女唐括氏∷有识疫
”

,

“
政丰狱讼皆与决焉

”
,被誉为

“
有丈大之庋

”
v淅察氏系起真反抗契丹贲族的决策者之 、其 f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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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
·
扫
“‘
每出师还,辄率渚将上谒,献所俘获

”
。金朝建立后,熙宗皇后裴满氏一皮权势颇大,“ 干顸

政事,无所忌惮,朝官往往囚之以取宰相
”[阝 ]。 沙里质、阿鲁真、完颜仲德之妻则是当之无愧的巾

帼英雄。天辅六年(公元 Ⅱ” 年),黄龙府(治今古林农安)发生真变,沙里质率众击退叛真,被封

为金源郡夫人。兴定元年(公元 ⒓17年 ),阿鲁真率众打败来犯的东真军队,被封为邯公大人。

金朝末年,蒙古军队围攻蔡州(治今河南汝南),完颜仲德之妻
“
率渚命妇,自 作一军,亲运矢石于

城 F,城中妇女争出继之
”[16]。 城破后,她 自尽。

金朝建立后,女真受中原汉族文化彤响,在妇女问题上主要表现有三。1.提 侣节烈观念。

太宗时,金军攻破宜州(治今辽宁义县),将俘获的韩庆民之妻配将士,她
“
誓死不从,遂 自杀

”
。此

事当时并未受到重视,后来世宗大加赞赏,称 :“ 如此节操,可谓难矣
”
。金朝中期以后,提倡贞烈

观念并褒奖所谓节烈妇女。如鹿阝州⑴台今陕西富县)康住住,“ 夫早亡,服 阕,父取之归家,许严沂

为妻
”
,她

“
誓死弗听,欲还夫家不可得,乃投崖而死

”
,朝廷令

“
有司致祭其墓

”[t71。 2.限制后妃权

势。海陵王完颜亮见裴满氏
“
干政,心恶之

”
,即位后

“
不使母后得预政事

”[t:1。 此后,后妃大多号

称
“
甚得妇道

”[19]。 对于金朝限制后妃以至外戚权势的举措,《金史·
t±戚传·赞》从男尊女卑的观

念和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出发,给予高度评价 :“ 女为王后,己 尚王姬,而 自贵其贵,宙厚不加

焉。使汉、唐行此道,则无吕氏、工氏、吕氏之难。
”
3.建立命妇制度。内命妇始于熙宗时,位号、

品秩仿照唐制。外命妇则有公主、郡主、县主及国夫人、郡夫人、郡君、县君等。至干金代的
“
贱

”

妇人,除女倡、小妇、侍婢而外,还有女使及女性官户、驱冂、宫籍监户等。如李师儿,“ 其家有罪,

没人宫籍监
”
。她本人

“
以监户女子入宫

”f⒛ l,虽被章宗封为元妃,但不能正位中宫。金代有∷i三

死,婢将安归
”
之说,完颜忙哥之妻、陀满胡上门之妻死时,均有

“一婢从死
”[211。

当时居住在东北的渤海虽然Ju女 lt同源,∫「1其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女真。《松漠记闻》卷I
称 :渤海Ⅱ彐人皆悍妒,大抵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,递 儿察其大,下谷侧空及他游,闷 则必谋罟莳死

其所爱。 灬夫有所犯i"女 不之觉者,九人则群聚雨诟之,争 以忌嫉相兮。
”
她们发挥j咩体力址,维

护自身利益,以致渤海无女侣、无小妇、无侍婢。

二 党项、吐蕃等西北各族

在西北各族屮,党项与吐蕃Ιi然联系紧密,但其妇女的生活各具特色.

(— ·)党项

勹民族传统有关,党项族妇女具有以下三种禀赋,从 屮不难看出她们社会地位较高,对社会

贡献亦较大￠1,敢战 ;}、冫《金史·
Vζ夏传·赞》称 :其

“
民俗强梗尚气,重然诺,敢战 f|、冫

”
∶”性田然如

此,女性也不例外。西夏军队屮右
‘̈
麻魁

”
Ⅱu女真,可 见在党项族妇女屮不乏苷战者。2,喜报仇。

并目.往往山妇女出Ini,对方如有丧事,暂时停止进攻。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称 :党项
“
菩报仇,有丧则

下伐人,负 甲叶于背识之。
”“

有力小不能复仇者,集壮妇,享 以牛羊酒食,趋仇家纵火,焚其庐舍。

俗H敌女真不祥,辄避去。
”“

敌攵真不祥
”
禁忌的形成与党项实行氏族外婚姻制有关。前来报仇

的妇女,已 u肾者系本氏族从nσ嫁过去的女 F,未婚者是本氏族即将按过来的媳妇,当 然Π〈能冂她

们战丬、3.好参政。景宗皇后没藏氏不仅参政,而 口̂在毅宗初年大权在握。毅宗皇后梁氏在其

儿子惠宗秉常时,l呒
“
自卞lEl^f·

”
,又

“
自主真,不 以屁其 r”

[221。 她
“
屡劝乘常不行汉礼,秉 常不

从
”[231。 闪i盯母 F发亻1i冲 突,母亲一疫将儿1r囚 禁讠可见,对于妇女参政、太后掌权,汉 礼不利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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蕃礼则有利。

西夏文字书《文海》中有
“
父骨亲、母肉亲

”
之说,这种重父系而轻母系的倾向,与汉族相似。

但《文海》又把父母放在同等地位,认为均系
“
源本出生处,根是也

”[24],这 与汉族的习俗显然不

同。由于党项外亲地位较高,以致西夏接连出现外戚专权局面。

(二 )吐蕃

与党项族的传统习俗不同,吐蕃族
“
女彐人无及政

”
,而

“
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

”[25]。 李立遵

拥立确厮哕为赞普,并 自任论逋即相,不是由于他是外戚,而是因为他是僧人,并借助于僧人参决

政事的传统。李立遵的两个女儿成为确厮哕的妻子,则是依靠父亲的势力。父亲一去世,她们便

失宠,并削发为尼。吐蕃族妇女削发为尼者为数不少,被宋朝命为节度便的吐蕃族首领瞎征之妻

又是一例。妇女削发为尼者较多,与
“
蕃俗为僧尼者例不杀

”[26]有 关,是吐蕃族崇尚佛教的反映。

吐蕃族妇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较小,在生活上所受约束亦较少。吐蕃族有踏歌的习俗,妇女

毫无拘束地同男子手拉手,脚踏地,载歌载舞。如熙宁年间,吐蕃女子
“
连袂围绕汉官踏歌

”
,即兴

放声歌唱 :“ 自今后无仇杀,有买卖,快乐作得活计,不被摩正来夺人口牛马也。
”[27]摩 正即吐蕃首

领木征。

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族
“
俗好骑射,妇人戴油帽,谓之苏幕遮

”[2:]。 回鹘的油帽类似中原

的盖头,但其功用在于防止风沙,便于骑射。而汉族妇女戴盖头,则是为了避免抛头露面。

三 西南、南方诸族

西南、南方部族众多,限于资料难以逐个说到,只能举例。

(一 )大理辖区

大理辖区各部族之间的社会状况与文明程度虽然差别较大,但这个地区的妇女仍然大致具

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。1.武勇雄健。其中以望蛮尤其突出。《蛮书·名类》称 :“ 其人勇捷,善 于

马上用枪,所骑马不用鞍,跣足衣短甲,才蔽胸腹而已,股膝皆露,兜鍪上插嫠牛尾,驰突如飞◇
”
并

强调 :“ 其妇人亦如此。
”
李京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载,扑子蛮同样

“
性勇健

”
,“ 骑马不用鞍,跣足

衣短甲,膝颈皆露,善用枪弩,首插雉尾,驰突如飞
”
。2.开朗活泼。望蛮外喻部妇女喜爱外出游

玩。《蛮书·名类》称 :“ 妇人惟嗜乳酪,肥 白,俗好遨游。
”
磨些蛮更豪放,“ 男女皆披羊皮,俗好饮酒

歌舞
”
。她们狂饮之后,还要载歌载舞。此俗经两宋到元代无变化。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载 :

“
男女动百数,各执其手,团旋歌舞,以 为乐。

”3.充 当生产主力军。裸形蛮即野蛮仍停留在采猎

经济阶段,女多男少,其分工是男性保卫家园,女性从事生产。《蛮书·名类》称 :“ 其夫尽日持弓,

不下稿栏,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 ;其妻入山林,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,啖食之。
”
金齿百夷已进入农

业社会 ,《 云南志略·诸夷风俗》称,其男子
“
不事稼穑,唯 护养小儿

”
,而 妇女则

“
尽力农事,勤苦不

辍
”
,到生育时才稍许休息,“ 及产,方得少暇。既产,即抱子浴于江,归付其父,动作如故

”
。这一

习俗称
“
产翁

”
。《马可波罗行纪》X寸此记述更具体 :“ 其俗男子尽武士,除战争游猎养鸟之外,不作

他事。一切工作皆由妇女为之,辅以战争所获之俘奴而已。"妇女产子,洗后裹以襁褓,产妇立起

工作,产妇之夫则抱 Fˉ 卧床四十日。卧床期间,受诸亲友贺。其行为如此者,据云:妻任大劳,夫

当代其受苦也。
”[29]产翁的习俗形成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时期。在母权制时期,子女是母亲所

生,属于母亲所在氏族,母亲对子女拥有支配权。后来男性地位提高,他们试图获得支配子女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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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,于是装出一付子女似乎是自己所生的样子,目 的在于以传统打破传统,使 自己成为一家之长。

某些部族的妇女还具有以下两大特殊作用 :①在特定条件下,出任酋长J《云南志略·诸夷风

俗》载称 :乌蛮
“
如酋长无继嗣,则立妻女为酋长。

”
②发生仇杀时,作为调解人。如磨些蛮

“
少不如

意,呜钲鼓,相仇杀,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,乃罢
”[30]。 原因在于她们原本是对方家族的成员。和

解后,照例要立誓言、喝血酒。

(二 )壮 、黎等族

南方各族大多男弱女强,壮族先民最明显 :“ 男子身形卑小,颜色黯惨 ;妇人则黑理充肥,少疾

多力。
”[31]其性别分工是 :“ 城郭虚市,负贩遂利,率妇人也。

”
男子则

“
终 日抱子而游,无子则袖手

安居
”
,丈夫如此

“
慵惰

”
,“ 其妻乃负贩以赡之

”[32]。 妇女外出做生意,男 子在家带孩子,靠妻子供

养,并有
“
产翁

”
的习俗。月去非《岭夕卜代答·僚俗》称 :“ 僚妇生子即出,夫惫卧如乳妇,不谨则病 ,

其妻乃无苦。
”
所谓

“
僚

”
是魏晋以来对包括壮族在内的不少南方少数民族先民的泛称。黎族先民

情况相似 :“ 男子不喜营运,家无宿储
”

;“ 妇人不事蚕桑,惟织吉贝
”
。吉贝即棉花。黎女

“
淳朴俭

约
”
,“ 不曳罗绮,不施粉黛

”[33],但 以精于纺织而闻名,对我国棉纺织技术的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

献。其产品如黎单、黎饰、鞍搭等,深受人们喜爱。壮、瑶等族先民乃至居住在湖南西部山区的五

溪蛮纺织技术也不低。朱辅《溪蛮丛笑》载,五溪蛮妇女能生产
“
不阑带

”
、
“
娘子布

”
等纺织品。山

区运输物资靠背驮,承担这一繁重劳动的主要不是男子,而是妇女。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称 :“ 其负

物则少者轻、老者重,率皆束于背,妇人负者尤多。
”

在南方各族中,涌现出不少女强人。对壮族首领侬智高之母阿侬应当如何评价,另 当别论 ,

但她
“
有计谋,智高攻陷城邑,多用其策,僭号皇太后

”[34]。 黎族女酋长王二娘
“
有夫而名不闻,家

饶财,善用众,能制服群黎
”
。她在乾道七年(公元 1171年 )被朝廷特封为宜人,并任三十六峒都

统领。官府
“
有号令,必下工宜人,无不帖然

”
[。 51。

淳熙八年(公元 ⒒81年 )经朝廷批准,王二娘

的封号与职位由其女儿王氏承袭。嘉定九年(公元 ⊥216年 ),王 氏之女吴氏袭封宜人,统领三十

六峒。王二娘等女性对黎族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,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。

四 结语

由上所述,不难得出以下几点认识。

(— )“ 中国古代妇女的全部生活不过是围着锅台转,她们的历史作用无非是生儿育女。
”
此说

虽然流行甚广,但其准确性相当有限。对此, 作者曾在《两宋妇女的历史贡献》[36]一 文中,依据

宋辖汉族居住区的状况,对此提出异议。与宋辖汉族居住区相比,本文所述辽、宋、西夏、金、大理

所辖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妇女社会地位普遍较高,其历史贡献亦更大。她们在经济生活中充当卞

力军,在政治生活屮参政乃至执政。金齿百夷、壮族先民等南方少数民族甚至妻子外出务农、经

商,而丈夫则在家带孩子,并靠妻子供养。从中更可看出上述说法之不确切。

(二 )各 民族妇女历史贡献的大小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成正比,而不同民族妇女社会地

位的高低除取决于社会制度外,还深受民族传统制约。如契丹源出东胡,其传统是
“
凡事只从妇

谋
”
。而女真源于肃Ⅱ滇,其传统则是

“
妇贞而女淫

”
。因民族传统不同,契 丹妇女的社会地位明显

高于女真。如果说吐蕃有
“
妇人无及政

”
的传统,而党项则无这一禁忌,以致西夏王朝多次出现太

后专权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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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各少数民族中的女性奴婢常常被视 为牲畜、财货 、陪嫁物 乃至随葬 品9这是奴隶制在妇

女问题上的表现。但从总体上说,各少数 民族妇女有权参与一切社会事务,活动空间绝不局限于

家庭 ,其社会地位高于宋辖区汉族妇女,这是 由于各少数 民族较多地保 留着母权制的痕迹。在中

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下,各少数 民族母权制痕迹逐渐消退,妇女的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。这只怕不

能简单地视为社会退步的表征,或许还应作为社会进步 的例证。以下论 断常被引用 :“ 社会 的进

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
”

;“ 在任何社会 中,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

然尺度
”
。其正确性毋庸置疑 ,但不宜绝对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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